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⻄澳⼤学 CELT 
一般不当行为政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声明 
 

⻄澳⼤利亚⼤学认同校园所在地瓦吉克努加 (Whadjuk Noongar) 的瓦吉克努加人是这片土地的精
神和文化守护者，我们尊重他们继续践行其价值观、使用其语言、坚持其信仰以及运用其知识。 

 
作为学生，您有权在安全、支持的环境里学习。您也有责任不干扰他人的学习。针对学生在校内或⼤学郊游
期间的行为，⼤学已制定相关规章和要求。一般不当行为是指与⻄澳⼤学包容和尊重他人和/或⼤学的价值观
不符的不合理和不恰当行为。  ⻄澳⼤学可能会通过以下方式，获悉您所涉嫌的行为：证人、投诉、举报、安
全事件报告或照片或视频证据。  一些不当行为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。 
 
一般不当行为的级别 
 
⻄澳⼤学 CELT 将不当行为划为四个级别 
 
第 1 级：不参加课堂活动 
 
示例包括： 
 

• 使用设备进行课堂以外的活动，例如发短信、浏览互联网、玩游戏 
• 上课睡觉 
• 拒绝遵守课堂指示 
• 进出教室时扰乱课堂秩序 

 

审批日期 9 月 24 日 

审批人 ⻄澳⼤学 CELT 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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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在课上反复讲第一语言 
 
行动：老师（和学生顾问，若有必要）进行干预和辅导 
 
若这些行为扰乱课堂秩序和影响他人，且发生三次或以上，老师会与学生谈话，找出这一行为的可能原因，
给予温和警告，并提供一份一般不当行为政策副本。老师必须在日记里记录迄今为止发生的问题案例、干预
措施及学生的反应。此时，协调员不会收到日记提醒。若在与学生交谈时发现存在个人或潜在心理问题，老
师会通过日记记录和警报，提醒学生顾问关注。 
 
 
第 2 级：轻微一般不当行为 
 
示例包括： 
 

• 虽然老师已进行干预（第 1 级），但在学期或入学期间仍反复出现上述行为 。 
• 让他人感到不适的课堂内外行为。 

 
 
行动：协调员（学生顾问，若有必要）进行干预和辅导 
 
老师通过日记提醒，将学生转介至相关协调员。协调员对学生进行辅导并发出书面警告，要求学生改正行
为，否则将升级为第 3 级中度不当行为。协调员在必要时将学生转介至学生顾问。 
 
 
第 3 级：中度一般不当行为 
 

a. 故意阻碍⼤学教学活动，严重干扰他人学习和参与的权利。 
b. 侵犯他人财物。 

 
 
示例包括： 
 

• 在协调员进行干预（第 2 级）后未能改正行为。 
• 使用辱骂或侮辱语言。 
• 扰乱秩序的行为，例如与他人约架或威胁他人。 
• 未经许可擅自查阅保密记录或教师材料。 
• 拍摄和/或分发教学相关保密材料。 
• 未经老师和/或学生同意，对他们的讲话进行录音和/或转录。 

 
行动：教务主任进行干预和辅导 
 
证人或协调员将学生转介至教务主任。教务主任对学生进行辅导，可勒令学生停学一个教学日。对于涉嫌犯
罪行为，可报告安保处和/或报警。教务主任可在需要时转介至学生顾问。 
 
 

c. 故意破坏或不当处理⼤学财产或他人校内财产，或违反⼤学规章或政府法律 
 
示例包括： 
 

• 在校内吸电子烟、吸烟或饮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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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滥用⼤学设备 
• 蓄意破坏财物 
• 滥用计算机设备或软件。 

 
 
行动：中心经理进行干预和辅导 
 
证人将学生转介至中心经理。中心经理对学生进行辅导，可勒令学生停学一个教学日。对于涉嫌犯罪行为，
可报告安保处和/或报警。 
 
 
第 4 级：严重一般不当行为 
 
示例包括： 
 

• 经 DoS/CM 进行干预（第 3 级）后仍未改正行为。 
• 违反⼤学政策禁令，在⼤学校内或场所内骚扰他人 
• （如性骚扰或种族骚扰）。 
• 在⼤学校内攻击或试图攻击他人。攻击包括殴打、踢打、推搡、吐口水或间接施加武力 
• 导致他人对自身安全或身心健康产生合理忧虑。 
• 擅自进入⼤学校内禁止进入的场所。 
• 拒绝按照指令离开建筑物。 
• 盗窃 

 
行动：转介至⻄澳⼤学 CELT 主任 
 
相关人员向主任汇报。根据 UWA CELT 标准 9 政策 ——《延期、暂停或取消入学政策和流程》——2C 海外
学生不当行为，主任可勒令学生停学 7 个日历日或取消其入学资格。 
 
对于任何可能导致取消入学资格的第 4 级严重不当行为，海外学生会受到《报告意向通知书》，并应在 20 
个工作日内启动注册教育机构内部投诉和上诉流程。即使海外学生的不当行为足以导致其立即被开除，这一
条规定依旧适用，但海外学生的健康或福祉或他人的福祉可能面临危险的情形除外（如上所述）。 
若海外学生的健康或福祉或他人的福祉可能面临危险，则海外学生没有机会对教育机构启动的延期、暂停或
取消入学的决定提起上诉。注册教育机构必须保留相关佐证证据。 
对于涉嫌犯罪行为，可报告安保处和/或报警。该事项也可提交至⻄澳⼤学诚信标准处。 
 

若学生的一般不当行为升级至第 3 级或第 4 级，且未能改正自身不当行为，则其不会获得⻄澳⼤学 CELT 新
一轮的入学。 
 
有关⻄澳⼤学学生不当行为的更多详细信息，请参阅以下指南： 
⻄澳⼤学学生行为准则 
 
 
 


